
对《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评审意见                                                                                                           
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地处世界遗产“三江并流”腹心区，干流迪庆州段依次流经德钦县佛山乡、云岭乡、燕门乡及维西县巴迪乡、叶枝镇、康普乡、白济汛乡、中路乡、维登乡，共2县9乡镇，全长315km，流域面积约7059.2km2。该河段规划有古水、乌弄龙、里底、托巴等4座水电站，其中乌弄龙、里底水电站于2019年初竣工发电，托巴水电站正在施工，古水水电站近期无开工计划。此次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范围为德钦县佛山乡段和维西县叶枝镇段（含巴迪乡小部分河段）。其中佛山乡段的治理范围包括西鲁村民小组段及佛山乡政府段，治理段总长1080m，保护人口394人；叶枝镇段（含巴迪乡小部分河段）总长25.1km，治理岸线总长20070m（干流19690m，支沟入江口380m），保护人口3539人，保护农田面积5961.74亩。
根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上报的《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20年7月13日,由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对《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评审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州水务局、州城乡投；维西县水务局、县发改委；德钦县水务局、县发改委。参会专家及有关人员认真听取了编制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的设计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技术资料，经集中讨论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1、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三区三州”脱贫攻坚有关政策等相关规划与政策要求，同意《报告》中建设项目地点的选择及建设规模。此次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范围为德钦县佛山乡段和维西县叶枝镇段（含巴迪乡小部分河段）。
2、基本同意《报告》中对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述。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存在河道岸线保护范围不明确，防洪标准低、沿江农田缺乏保护、岸坡坍塌、水土流失严重、岸线环境差等问题，威胁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建设是保障澜沧江干流两岸村镇防洪安全的需要，是稳定澜沧江干流岸线及沿线水生态环境的需要；项目有利于改善沿线居住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有利于巩固澜沧江干流沿线人民脱贫攻坚成果和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安稳致富。
3、基本同意《报告》中水文、气象基础资料收集整理的内容成果和工程治理段设计洪水推求数据。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本工程的设计防洪标准为10 年一遇。 
4、工程地质勘探主要围绕澜沧江干流项目区沿线展开。基本同意《报告》中对区域地质的描述、工程地质条件及评价。根据1:400 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和《中国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50年超越概率10％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0s，相应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
5、基本同意《报告》中的工程任务和规模。本工程的任务是提高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整体防洪能力，保障农田防护安全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主，兼顾防治水土流失，改善治理河段生态环境。此次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范围为德钦县佛山乡段和维西县叶枝镇段（含巴迪乡小部分河段）。河段治理岸线总长21150m，其中村镇防护工程1080m、农田防护工程19690m、支沟入江口防护工程380m、排涝工程15处、生态岸线工程1610m（结合防护工程布置）。
6、基本同意《报告》中的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设计。针对各治理段的具体情况，从上游至下游将本工程治理段分为西鲁村民小组段、佛山乡政府段、里底至镇政府段、镇政府至迪满段、迪满组下游段共5个治理段。主要建筑物设计包括村镇防洪工程、农田防护工程、支沟入江防护工程、排涝工程、生态岸线工程等。本工程等别为Ⅴ等，工程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堤防护岸工程级别为5级，农田边坡级别为5级。

7、基本同意《报告》中根据各治理段施工条件、料场选择与开采、施工导流、主体工程施工、施工交通、施工工厂设施、施工布置、施工进度、主要施工机械设备配置编写的施工组织设计。
8、基本同意《报告》中建设征地范围、征地补偿项目及标准。

工程永久征地总面积233.17亩，全部为陆地面积。其中占用耕地13.38亩（水田3.63亩，旱地9.75），林地48.20亩，草地37.14亩，果园地1.87亩，其它用地132.58亩；工程临时占地总面积186.18亩。其中耕地12.68亩，文体娱乐用地0.45亩，其它用地12.15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160.90亩。
9、基本同意《报告》中对项目区环境现状描述、环境影响初步评价、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环境管理与监测布置。
10、基本同意《报告》中水土保持设计依据、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水土流失防治范围划分及预测、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和总体布局、分区防治措施设计、水土保持监测与管理；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的综合评价。

11、基本同意《报告》中劳动安全卫生防范措施、施工及运行期的节能措施。

12、基本同意《报告》中工程管理机构设置、管理办法、工程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
13、基本同意《报告》中工程投资编制依据和投资估算。澜沧江干流迪庆州段河道治理项目总投资为33863.42万元，工程部分投资为32890.71万元（建筑工程26195.97万元，临时工程1256.58万元，独立费用2448.10万元，预备费2990.06万元）；移民征地补偿费448.46万元；环境保护工程费381.31万元，新增水土保持工程费142.94万元。
14、基本同意《报告》项目建成后的综合经济评价及结论。本工程经济内部收益率 8.74%，大于社会折现率6%，经济效益费用比为 1.23，大于 1.0，说明本工程从国民经济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15、建议                   

（1）进一步复核水文资料数据及推算结果，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节约投资。特别是德钦县佛山乡段的防洪挡墙基础部分，设计须同时考虑可靠的技术方案和可行的施工组织方案。
（2）业主须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加强群众组织及项目宣传，防止人为干扰工程实施。
（3）为使工程尽早发挥效益，业主应尽快按基本建设程序认真组织好下一阶段的工作，对工程单价等进一步核实，保证工程投资满足施工要求，同时确保工程按期开工建设。 

16、结论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报告》已达到可行性研究阶段深度，项目地点选择合理，任务明确、规模恰当、设计方案、组织管理措施可行，建成目标及效益明显，同意通过评审。

附：评审专家组名单

评审专家组
       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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